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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

一事*
«

節
零
察
局
•
或
市
長
商
會
。 

銀
行
•
或
負
責
商
店
。
所
給
之
證
件
 

■
再
由
鼓
地
美
國
領
事
加
印
證
明
。

本
人
阈
份
所
發
之
固
定

爲
鼓
鄕
鄕
良
所
發
之
身
份
證
明
書
 

由
縣
長
•
及
廣
州
市
外
交
部
駐
廣

*

先
後
加
印
證
明 

受
之
證
件
■
此
項 

請
人
之
姓
名
，
及 

爲
所
稱
住
地
之
居
 

外
國
所
與
同
居
者

證
件 
， 
應
叙 

認
證
中
睛
者 

民
或
此
次
 

之
關
係
•

回
須
辦
小
前
往
美
國
・
與
經
過
•
及
離 

美
。
所
赴
最
終
冃
的
地
。
乘
船
或
火

車
之
手
綻
各
項
証
撮
. 

)
申
甯
人
須
備
有
充
足
歇 

各
地
之
旅
費
，

'
偏
備
上
開
各
証
件
後
•

。
作
賂
經

申
請
人
應
於

毎H
上
午
十
一
時
前
(
除
星
期
六
與
星 

期
日
外
)
■
親
來
本
署
•
以
便
指
避
• 

前
往
醫
生
檢
驗
・
因
往
美
之
人
須
受
此
 

項
檢
驗
・
如
檢
驗
結
果
■
視
爲
■

者 

■
卽
定
日
期
來
署
・
審
核
其
所
檄
各
証
 

件
・ 

•

申
請
人
與
随
同
赴
典
之
家
風
■
每
人
須 

繳
縄
照
一
或
本
身
相
片
三
幅
。
以
頤
面

合
♦
所 

副
本
兩

部
容
貌
淸
楚

"
呈

之
一

份
。
讯
其
中
啰
份
，
須
存
本
署
宗
卷
也
 

@

華
婦
賄
警
案
之
供
詞
 

.頃
愛
活
街
西
-
五
八
號
華
婦
亞
爾
施
蠢
 

(
譯
音
)

，
賄
買
警
察
包
庇
華
埠
賭
博
 

利
權
案
■
純
留
押
一
星
期
解
交
爲
級
法
 

庭
審
訊
■
据
主
管
禁
賭
市
探
長
亞
倫
可

亞
對
法
官
麥
堅
尼
斯
供
稱
■
皎
婦
人
驅 

借
及
派
吾
 

禁
賭
人
准

車
往
其
一 

街
間
向
一

革
埠
開
賭
•
大
.家
郤
有
好
處
・
該
人
現

在
不
須
做
一 

二
間
賭
館

如
果
准
開
十
間
或
十
 

毎
月
向
每
間
取
六
七

百
元
酬
之
•
倘
至
多
一

聖
廠
。

則
每
間
每
星
期
願
奉
二
百
五
十
元
。
各 

開
賭
者
每
日
開
廿
四
小
時
・
毎
月
可
以 

拘
捕
一
次
。
預
先
通
知
•
僅
使
數
人
在
 

內
塞
責
。
如
果
汝
肯
答
應
・
我
可
向
每
 

間
籌
八
百
元
直
接
交
汝
•
從
前
博
賭
者
 

授
與
警
察
之
保
證
費
。
經
過
夫
列
黃
及
 

榮
(
課
音
)
之
手
。
彼
等
打
了
折
扣
• 

警
察
不
能
得
其
應
得
之
數
。
我
問
她
款 

項
交
誰
・
她
觀
是
禁
賭
局
內
人
。
不
肯 

說
出
姓
名
•
她
認
得
夫
列
黃
在
片
打
街
 

西
二
三
一
號
開
有
一
處
•
榮
在
片
打
街
 

東
二
五
六
號
開
有
一
處
。
修
婦
未
説
賄
 

買
之
前
•
謂
華
境
賭
館
太
多
•
情
况
不 

住
•
欲
求
指
教
•
她
云
自
有
一
間
樓
在
 

片
打
街
東
一
一
一
辦
。
由
其
丈
夫
納
租
 

•
我
吿
訴
她
欲
尋
一 
住
屋
•
她
答
知
有
 

八
千
五
元
之
屋
出
賣
•
先
交
三
千
元
餘

一，̂
^

®?. 
磐心

速
鹿 eMt 片
縛
禁
管
：
八.愛

.
岳
包
秘
送
：
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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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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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1

十
月 

lit-
號
兒
童
「
电
皇
節
」
將
到 

總

代

理

香

港

廣

萬

隆

炮

竹

廠

▲
正
溪
紅
炮
 
△
連
聲
炮
 
▲
雷
鳴
炮
 
▲
邊
炮
仔

c

▲
金
錢
砂
炮
 
▲
五
龍
吐
珠
 
▲
金
盆
起
月
 

萬
利
炮
：

總

代

理

加

拿

大

顯

市

炮

竹

廠
 

▲
五
彩
吐
珠
 
A
五
彩
什
炮 
A
閃
電
香 
▲
地
雷
炮 

總

代

理

美

國

燕

益

壽

炮

竹

廠

， 

A
五
彩
花
炮
 
▲
五
色
車
輪
 
▲
閃
蘭
香 

總

代

理

美

國

地

沙

玩

具

製

造

廠
 

&
面
具
 
▲
紙
笛 
▲
紙
帽 

時

節

爆

竹

9
兒

童

玩

品

9
諸

君
 

•
光

顧

9
請

早

定

購

9
勿

失

良

機
 

新
辦
到
中
國
藥
材
膏
丹
丸
散
登
市
，
男
女
衣
裳
發
客
 

(

目

錄

印

備

，
函

索

即

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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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者
弟
患
血
壓
兼
染
邪
風
脚
寒
手
痺
疼
痛
離
忍
歷
有
年
所
®

睛
名
醫
調
治
總
不
 

奏
効
茲
幸
得
友
人
李
女
馬
森
兩
先
生
介
紹
往
見
本
埠
廣
超
氏
先
生
得
蒙
對
症
下
 

藥
醫
治
三
數
星
期
身
體
復
元
病
已
全
失
再
生
之
德
無
以
爲
報
特
登
數
官
俾
同
病
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弟

曾

警

民

敬

頌

廣
超
氏
先
生
寓
本
埠
肝
林
比
•
四 
一 
四
號 

雲
高
華
旅
館
第
十
七
號
房

瘍
歳
存
货
统

主

義

窗

二

e 板
偈
停
閉
之
說
不
確
 

党
•近
訊
。
加
斯
嘩
板
儡
公
司
之
當
局
宣
 

稱
。
前
報
本
板
体
因
勞
資
糾
紛
停
閉
不

板
偈
』

確
。
實
屬
誤
傳
・

■ 
幷
無
啞
任
何
之
阻
擾
云
。 

⑥

加
美
謀
借
軍
械
西
歐
 

奥
太
瓦
電
•
加
摩
大
與
灸
國
進
打
 
一 
種

租
借
軍
械
與
西
歐
一 

將
開
•
此
爲
北
大
一

判
•
不
久 

之
守•
部
計

副
•
参
加
者
爲
更
现
。
加
垂
大
•
英

法
•
比
•
荷
及
慮
森
堡
一 

機
官
方
稱
。
至
現
在
加
一

。
伍
今
日

談
商
過
借
康
械
與
西
歐
事
。
相
信
不
久
 

可
以
開
始
•
至
早
要
明
年
初
方
能
將
結
 

果
公
佈
云
。

®

一下
月
一
日
准
菜
入
口

奥
太
瓦
訊
•
賦一

政
府
計
剖
于

十
一
月
一
日
一
弛
禁
生
菜
及
番
茄
入
口
 

•
開
禁
執
照
經
较
給
與
咨
辦
入
口
貨
商

人
• 
准
由
各
國
辦
此

品
入
口
♦

椰
菜
，
卡
辣
、
香
芹
•
波
菜
•
朋
要
稍 

待
方
准
入
口
元

®

老
法
官
跌
傷
入
醫
院
 

A
埠
飢
■
警
衙
法
官
愛
民
斯
。
昨
因
法 

官
轉
臣
吿
假
。
由
他
代
理
裁
判
- 
小
錢 

銀
債
案
•
不
料
于
登
廷
依
時
失
足
•
面 

部
割
破
受
到
嚴
重
驚
恐
，
卽
次
往
魁
倫
 

比
顚
醫
院
治
理
•
鼓
案
退
延
至
十
一
月
 

十
六
日
•
俟
轉
臣
法
官
飴
假
時
方
審
， 

愛
氏
自
一
九
一0
年
以
來
•
已
任
警
衙 

法
官
至
今
•
爲
二
埠
任
該
職
之
最
久
者
 

■
其
傷
勢
已
見
好
轉
云
• 

働
三
歲
小
孩
爲
烟
窒
斃
 

片
市
佐
治
飢
，
三
歲
半
小
孩
曲
斯
■
于 

昨
晨
页
時
起
來
随
其
父
食
朝
餐
後
•
又 

隨
其
母
囘
床
睡
覺
•
至
八
時
將
•
曲
斯 

夫
人
臭
得
煙
味
起
視
 - 
見
廚
房
起
火
。 

急
忙
中
穿
睡
衣
跑
出
求
效
 
一 
消
防
隊
趕
 

到
時
由
玻
璃
窗
破
入
。
將
小
孩
救
出
。 

雖
未
有
火
燒
到
其
身
。
但
已
爲
煙
窒
息
 

斃
命
云

⑥

頑
童
專
破
壞
遊
戲
塲
 

奶
吆
訊
。
公
園
委
員
會
昨
日
會
議
。
據 

報
有
翌
壞
文
化
主
義
者
•
專
事
破
壞
遊
 

戲
塲
之
設
施
-
兒
童
滑
梯
修
復
不
滿
 
一 

星
期
竟
又
被
毀
 -
通
水
池
之
水
喉
管
被
 

開
放
，
此
種
頑
劣
手
段
•
相
信
是
大
兒
 

童
之
所
爲 
。
委
會
恐
鬼
王
節
各
兒
童
更
 

放
恣
•
决
請
齋
，羅
會
於
該
夜
舉
行
燒
火
 

炬
及
巡
行
■
俾
便
兒
童
不
毀
壞
物
業
云
 

鶴
叫
吆
定
期
菊
花
比
賽
 

乃
麼
訊
•
區
內
將
于
星
期
五
日
，
假
普
 

拉
沙
大
廳
•
舉
行
菊
花
比
賽
大
會
•
參 

加
者
約
二
千
枝
•
有
銀
鼎
六
座
•
另
有 

顔
質
銅
質
獎
牌
。
溫
哥
華
菊
花
會
，
將 

娄
兩
人
前
往
裁
判
•
星
期
六
日
閉
會
云

乩

-̂

6̂ks9WLtikMV9wrBky9KBL̂

爆

竹

溪

紅

砲

姑

娘

砲

彩

五

砲

茶
 

茶

砲

二 
寸

三

砲

寸

無
任
歡
迎

僑

胞

光
顧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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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加

人
民

在

營

業
上

擁

有

美

圓
者

法

意

△

多

種

物

品

與

多

種

關

於

服

務

上

的

需

要

。
單

純

倚
靠

美

國

供
應

以

維

持

加
 

拿

大

工

業

的

發

展

及

提

高

加

拿

大

工

務

的

水

準

， 

△

美
國
遊
客
與
美
國
旅
行
商
人
 2
其

在

加

拿

大

消

耗

的

美

圓

，
就
爲
加
拿
大
 

利
用
轉
向
美
方
作
此
需
要
上
的
.購
買
一
。

△

爲

保

證

是

項

遊

客

美

圓

。
有
助
實
現

此
 
一
目
標
起
見
，
故
加
拿
大

的

外

滙
 

統

制

條

例

，
必

要

本

國

商

人

，
旅

店

業

主

汽

油

服

務

站

及

經

營

其

他

事

業
 

者

，
俱

應

切

實

合

作

，
如

果

得

有

美

圓

到

手

時

，
數

無

大

小

，
必
須
將
之
 

交

付

銀

行

。

- 

你
應
知
外
滙
統
制
條
例

㊀
 
任
何 
一 
人
若
果
提
供
美
圓
購
買
物
品
，
或
以
法
定
平
價
找
換
加
幣
者
，
你
可
以
公
然
接
納
。 

㊁

非
居
留
就
地
的
遊
客
，
若
果
提
供
美
圓
購
物
，
你
可
以
爲
之
找
換
。

®

你
不
能
以
美
圓
向
任
何
一
人
，
用
爲
找
換
加
幣
。

回
你
不
能
以
美
 

181
向
加
拿
大
居
民
換
找
，
縱
然
此
一
加
拿
大
居
民
，
係
以
美
圓
提
供
購
物
者
，
亦
屬
不
能
。
， 

，

棄

列

，

千

B
 

入
予
)
監

禁

，

外
薩
焱

FT

者

，

必

被

處

罰

人
-.̂
❖❖❖❖❖❖❖❖❖❖❖❖❖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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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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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蠱
專
弱
伙
编
第
賜
薙
馨
用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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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磐
景
變
賀
心
勲
足̂

^

恥
然
飴
雅
來
喚

一
中▼
一

I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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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汝
聴
明
，
不
久
便
可
痛
暇
 

。
說
罷
送
市
刮
洽
酒
豊
槽
■
但
他
不
受
 

、
該
婦
人
現
聘
杜
坎
律
師
代
理
其
案
云
 

@

英
大
臣
重
遊
之
觀
威
 

(
續
昨
)
卑
化
由
碌
。
謂
自
一
九
一
一 

年
以
來
。
此
爲
重
遊
之
首
次
。
故
欲
細 

覧
豈
瀰
・
乃
綱
緩
過
佐
治
橋
•
繞
經
巴 

罅
橋
而
囘
。
他
在
車
中
不
停
問
飴
-
隨 

談
到
獅
門
橋
•
乃
轉
往
市
丹
梨
公
園
・ 

步
行
片
時
。
記
者
方
吿
以
公
園
之
優
與
 

而
卑
氏
問
及
馬
•
幷
謂
上•
次
來
時
不
准 

汽
車
入
惻
中
。
忽
遇
騎
差
大
衢
氏
•
爲 

之
介
紹
彼
•
大
衙
氏
向
之
行
禮
 

兩
人 

說
起
英
崙
似
曾
相
識
•
因
大
衞
氏
之
父
 

乃
是
英
國
置
大
獵
家
•
分
手
曾
卽
過
獅

門

氏
稱
美
已
美
矣
•
何
以
不
行

火
車
・
答
爲
時
尙
早
•
車
經
收
過
橋
賢
 

處
•
卑
氏
問
若
干
 

答
三
毛
•
他
卽
爭 

予
之
•
並
揭
帽
言
謝
• 
彬
彬
有
禮
・ 
至 

北
岸
記
者
問
以
飮
茶
跤
咖
啡
否
■
答
兩 

者
不
飮
•
僚
問
究
飮
何
物
•
答
俾
酒
， 

乃
同
買
醉 
一 
杯
轉
搭
橫
水
渡
而
囘
 

他 

又
爭
給
渡
資
三
毛
五
•
在
渡
上
他
窮
觀
 

各
處
・
見
兩
茵
陳
服
裝
與
麗
之
茵
陳
女
 

-
間
是
何
等
人
•
因
吿
之
•
他
過
兩
女
 

子
前
兩
次
，
欲
辨
其
爲
何
部
落
者
。
但

卒
不
能
。
囘
到
省

他
看
見
街
邊

之
停
車
表
• 
問
是
何
物
吿
之
•
適 0
表

尙
餘
二
十
分
鐘
• 

由
袋
中
掬
出
拾
仙

何
用
法
• 
卽 

五
仙
可
以
。

他
乂
掬
出
五
仙
置
衰
內
•
乃
相
偕
入
省
 

報
略
看
•
旋
問
記
者
「
你
無
工
作
嗎
？ 

我
亦
是
過
來
人
，
不
多
阻
你
了
」
。
記 

者
請
以
車
送
之
囘
寓
。
他
自
育
步
行
• 

遂
快
步
向
喜
市
定
歯
踏
去
厶
。

0
舉
行
靑
年
演
講
比
賽
 

溫
哥
華
樂
觀
社
懸
獎
徵
求
兒
童
演
說
家
 

0
定
明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至
廿
一 
日
爲
比 

養
期
•
間
爲
「青
年
對
市
義
務
之
展
望
」 

■
毎
人
演
講
時
間
爲
五
分
鐘
•
評
判
資
 

料
四
卜
分
，
發
言
及
姿
勢
六t
分
。
由 

十
二
歲
至
十
七
歲
者
可
以
參
加
・
獎
格 

第
一 
名
得
往
該
社
夏
季
宿
營
十
天
•
獎 

鍛
鼎
•
幷
資
送
往
=
一
藩
市
比
賽
、
第
二 

三
名
•
宿
營
 
一 
星
期
獎
襟
章
 
一
•
所
有 

3
加
三
藩
市
者
獎
金
鏢
 
一 
只
• 
第
壹
名 

獎
學
金
九
自
元
•
第
二
名
獎
三
百
元
■ 

第
三
名
獎
二
百
元
・
于
入
大
學 
一 
年
頒 

給
云
。

iss^5s65,

 

多
朗
度
訊
。
帝
國
女
兒
會
之
首
腦
"
以 

英
國
頃
特
比
梨
教
長
轉
臣
博
士
•
應
多 

城
和
平
會
之
請
來
加
墨
兩
國
演
講
•
乃 

召
開
緊
急
會
議
。
决
獭
請
加
拿
大
中
央
 

政
府
•
不
准
其
入
境
•
謂
其
傾
向
共
產

雷

一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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